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６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围海股份”或“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

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９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０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权益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权益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

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

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转增前

本次转增（股）

转增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３

，

０２５

，

０００ ６８．２５ ６５

，

７２２

，

５００ １３８

，

７４７

，

５００ ６８．２５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７３

，

０２５

，

０００ ６８．２５ ６５

，

７２２

，

５００ １３８

，

７４７

，

５００ ６８．２５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５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５３ ４７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５３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０

，

０２５

，

０００ １８．７１ １８

，

０２２

，

５００ ３８

，

０４７

，

５００ １８．７１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５．

高管股份

２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２．４５ ２

，

３６２

，

５００ ４

，

９８７

，

５００ ２．４５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３

，

９７５

，

０００ ３１．７５ ３０

，

５７７

，

５００ ６４

，

５５２

，

５００ ３１．７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

，

９７５

，

０００ ３１．７５ ３０

，

５７７

，

５００ ６４

，

５５２

，

５００ ３１．７５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４．

其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１０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２０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４１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宁波市科技园区江南路

５９９

号科技大厦

９

楼

咨询联系人： 陈伟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４－８７９１１７８８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４－８７９０１００２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８８

股票简称：中国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８

转债代码：

１１３００１

转债简称：中行转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Ａ

股派息实施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５５

人民币

（

税前

），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５５

元人民币

（

税前

）

２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０．１５５

元人民币

，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０．１３９５

元人民币

３

、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４

、

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５

、

现金红利发放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一

、

通过现金红利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本行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以及

本行网站

（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二

、

分红派息方案

１

、

发放年度

：

２０１１

年度

２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３

、

除息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４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５

、

发放对象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行全体

Ａ

股股东

。

６

、

发放金额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５５

元人民币

（

税前

），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５５

元人

民币

（

税前

）。

以本行总股本

２７９

，

１４７

，

３３８

，

０３４

股为基数

，

本次派发现金红利共约

４３２．６８

亿

元人民币

；

其中

，

Ａ

股股本为

１９５

，

５２５

，

０６１

，

６３９

股

，

本次派发

Ａ

股现金红利共约

３０３．０６

亿元人

民币

。

７

、

扣税情况

：

每股税前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５５

元人民币

。

（

１

）

对于自然人股东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

和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

》（

财税

［

２００５

］

１０２

号

），

由本行按照

１０％

的实际

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３９５

元人民币

。

（

２

）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ＱＦＩＩ

”）

股东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和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

由本行按照

１０％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现金红利

所得税

，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３９５

元人民币

。

对于享受税收协定

（

安排

）

待遇的

ＱＦＩＩ

股东

，

按照

《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

、

红利

、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

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

）

的规定执行

。

（

３

）

对于居民企业股东

（

含机构投资者

），

其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

，

本行向其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

０．１５５

元人民币

。

三

、

派息方案实施办法

１

、

本行已开立了派息资金专门账户

。

２

、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行直接向其发放

。

３

、

本行其他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

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

易的股东派发

。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

现金红利

，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

管

，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四

、

咨询办法

联系人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６５９４７５０

；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６５９４５７９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中国银行总行大厦

邮编

：

１００８１８

五

、

备查文件目录

本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８８

股票简称：中国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１９

转债代码：

１１３００１

转债简称：中行转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根据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方案

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

中行转债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

人民币

３．５９

元

／

股

２

、

中行转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

人民币

３．４４

元

／

股

３

、

中行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４

、

中行转债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暂停转股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起恢复转股

。

上述暂停转股期间内中行转债正常交易

，

提请广大中行转债持有人注意

根据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相关条款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

，

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本行

”）

可转换公司债券

（

简称

“

中行转债

”）

发行之后

，

当本行因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

使本行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

，

将按下述公式进行中行转债转股价格的调整

：

派送现金股利

：

Ｐ１＝Ｐ０－Ｄ

；

其中

：

Ｐ０

为初始转股价

，

Ｄ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

Ｐ１

为调整后转股价

。

本行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

：

按照每股

０．１５５

元人民币

（

税前

）

向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

星期二

）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行

Ａ

股和

Ｈ

股股东分配现金股息

。

本次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

根据上述方案

，

中行转债转股价格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由

３．５９

元

／

股调整为

３．４４

元

／

股

。

计算

过程为

：

Ｐ１＝Ｐ０－Ｄ＝３．５９

元

／

股

－０．１５５

元

／

股

＝３．４４

元

／

股

。 （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按四舍五入原则精确

到

０．０１

元

）

中行转债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至本次分红派息实施的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

期间暂

停转股

，

本次分红派息除息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恢复转股

（

具体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和本行网站

（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上的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

暨

“

中行转债

”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除息

日

）

起生效

，

同日中行转债恢复转股

。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１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

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永高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现将召开永高股份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之通知，公告如下：

一、召开大会的基本情况

１

、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２

、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大会合法合规性说明：此次大会，依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予以召

开。公司董事会确保本次大会符合《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４

、大会召开方式：现场会议（记名投票方式）。

５

、大会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周二）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６

、大会召开地点：浙江省台州市黄岩经济开发区埭西路

２

号公司总部二楼大会议室。

７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周四）。

二、大会主要议题

（一）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披露于巨潮咨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下称“巨潮

网”）。公司年度报告摘要还披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下称“四大报”）。

（二）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该方案内容见《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及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披露于

巨潮网及四大报。

（三）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四）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五）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六）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方案》。

上述董事、监事薪酬方案内容已披露于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之“第四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

况”。

（七）审议《同意公司独立董事蒋文军辞职及选举钟永成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独立董事蒋文军辞职情况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披露于巨潮网及四大报。

（八）审议通过《永高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九）审议《永高股份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十）审议《永高股份董事会议事规则》。

（十一）审议《永高股份监事会议事规则》。

（十二）审议《永高股份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十三）审议《永高股份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十四）审议《永高股份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十五）审议《永高股份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上述七项制度

〖

（九）—（十五）

〗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披露于巨潮网。

此外，独立董事需向大会作述职报告。

三、大会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周四）下午公司股票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并办理了出席会议手续的本公司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保荐机构代表。

４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出席大会登记办法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２

、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３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需法人单位盖章）、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需法人单位盖章）、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

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４

、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扫描件进行登记。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５

、登记地点：永高股份证券部。

６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周五）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３０

。

五、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６－８４２７７１８６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６－８４２７７３８３

联系人及其邮箱：赵以国

ｙｇ９６１１４＠１２６．ｃｏｍ

任燕清

ｒｙｑ３３８３３＠ｓｉｎａ．ｃｏｍ

通讯地址：浙江省台州市黄岩经济开发区埭西路

２

号

邮政编码：

３１８０２０

（二）大会费用：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及附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大会回执（见附件）；

３

、法人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４

、自然人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五日

大会回执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 将参加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法人股东授权委托书

（剪报、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单位：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事项：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出席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委托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至本次大会结束止。

委托权限：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是

□

否

□

【回答“否”，请作出投票指示】。

序号 提案或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５

《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６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

７

《同意公司独立董事蒋文军辞职及选举钟永成为公司独立董

事的议案》

８

《永高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９

《永高股份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１０

《永高股份董事会议事规则》

１１

《永高股份监事会议事规则》

１２

《永高股份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１３

《永高股份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１４

《永高股份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１５

《永高股份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注：

１

、同意某项议案，在该议案同意栏内划“

√

”；

２

、反对某项议案，在该议案反对栏内划“

√

”；

３

、对某项议案弃权，在该议案弃权栏内划“

√

”。

委托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自然人股东授权委托书

（剪报、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事项：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

委托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至本次大会结束止。

委托权限：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是

□

否

□

【回答“否”，请作出投票指示】

序号 提案或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５

《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６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

７

《同意公司独立董事蒋文军辞职及选举钟永成为公司独立董

事的议案》

８

《永高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９

《永高股份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１０

《永高股份董事会议事规则》

１１

《永高股份监事会议事规则》

１２

《永高股份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１３

《永高股份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１４

《永高股份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１５

《永高股份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注：

１

、同意某项议案，在该议案同意栏内划“

√

”；

２

、反对某项议案，在该议案反对栏内划“

√

”；

３

、对某项议案弃权，在该议案弃权栏内划“

√

”。

委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１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公 告

公司及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永高股份”）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及拟审议报告、制度等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以电子邮件、当面递交等方式送达，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下午

２

：

００

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

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现场出席监事

３

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杨松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报告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报告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制度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１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永高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周二）上午

９

时在公司总部二楼大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及拟审议事项内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以邮件、当面递交等方式

送达。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现场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持续督

导机构代表也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建均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赵以国先生参加会议并负

责会议记录。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决议情况

经审议，公司董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报告、事项等）：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报告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报告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同意公司独立董事蒋文军辞职及提名钟永成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候选人

钟永成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制度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五日

钟永成简介

钟永成先生，男，

１９６４

年

７

月生，会计学本科，中共党员，曾任温岭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副所长，台

州天一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注册会计师等职务。现任温岭市中和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注册

会计师。钟永成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培训班，已取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

书。钟永成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没有受过证监

会、交易所处罚等情况，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资格。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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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北新建材 股票代码：

000786

公告编号：

2012-010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关于召开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在公司董事会成员充分了解所审议事项的前提下，本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5

日采用传真方式（包括直接送达）进行表决。全体

9

名董事参加了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过审议，作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在天津市投资建设火电脱硫综合利用年产

5,000

万平米纸面石膏板生产线及

配套年产

5,000

吨轻钢龙骨生产线项目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和全国石膏板产业基地建设规划， 公司决定在天津市投资建设一条火电脱硫综合利

用年产

5,000

万平米纸面石膏板生产线及配套年产

5,000

吨轻钢龙骨生产线项目。

该议案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在福建省泉州市投资建设火电脱硫综合利用年产

3,000

万平米纸面石膏板生

产线及配套年产

3,000

吨轻钢龙骨生产线项目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和全国石膏板产业基地建设规划， 公司决定在福建省泉州市投资建设一条火电脱硫

综合利用年产

3,000

万平米纸面石膏板生产线及配套年产

3,000

吨轻钢龙骨生产线项目。

该议案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股份有限公司在山东省聊城市投资建设火电脱硫综合利

用年产

5,000

万平米纸面石膏板生产线项目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和全国石膏板产业基地建设规划， 公司同意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股份有限公司在山

东省聊城市投资建设一条火电脱硫综合利用年产

5,000

万平米纸面石膏板生产线项目。

该议案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上述第一至三项议案内容详见

2012

年

6

月

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站的《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特此公告。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5

日

股票简称：北新建材 股票代码：

000786

公告编号：

2012-011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6

月

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公司在天津市投资建设火电脱硫综合利用年产

5,000

万平米纸面石膏板生产线及配套年产

5,000

吨轻钢龙骨生产线项目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和全国石膏板产业基地建设规划， 公司决定在天津市投资建设一条火电脱硫综合利

用年产

5,000

万平米纸面石膏板生产线及配套年产

5,000

吨轻钢龙骨生产线项目。

2

、《关于公司在福建省泉州市投资建设火电脱硫综合利用年产

3,000

万平米纸面石膏板生产线及配套年

产

3,000

吨轻钢龙骨生产线项目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和全国石膏板产业基地建设规划， 公司决定在福建省泉州市投资建设一条火电脱硫

综合利用年产

3,000

万平米纸面石膏板生产线及配套年产

3,000

吨轻钢龙骨生产线项目。

3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股份有限公司在山东省聊城市投资建设火电脱硫综合利用年产

5,000

万平米纸面石膏板生产线项目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和全国石膏板产业基地建设规划， 公司同意控股子公司泰山石膏股份有限公司在山

东省聊城市投资建设一条火电脱硫综合利用年产

5,000

万平米纸面石膏板生产线项目。

本次投资累积金额未超出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审批权限，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风险提示：公司面临的国内外市场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资源约束矛盾依然存在，原材

料特别是石膏、贴面纸、煤炭的价格波动将对公司经营业绩构成影响。

二、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1

、 天津市火电脱硫综合利用年产

5,000

万平米纸面石膏板生产线及配套年产

5,000

吨轻钢龙骨生产线项

目

该项目位于天津滨海新区汉沽物流产业园，主要面向天津、北京、唐山、秦皇岛、沧州、大连及境外地区的

市场。项目预计投资约为人民币

20,367

万元，根据项目实施具体情况，自筹资金约为

6110

万元，银行贷款约为

14257

万元。该项目预计建设期约为

12

个月。

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北新建材（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津北新

"

）进行该项目的运作。天津北新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全部为货币出资，经营范围为：石膏板、石膏制品、玻璃纤维增强水泥制品、隔热

隔音材料的生产、制造、销售；建筑材料、装饰装修材料批发；新能源建筑材料、设备的技术开发、咨询、转让。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2

、 福建省泉州市火电脱硫综合利用年产

3,000

万平米纸面石膏板生产线及配套年产

3,000

吨轻钢龙骨生

产线项目

该项目位于福建泉州泉港区界山镇，主要面向福建、广东东部及台湾地区的市场。项目预计投资约为人

民币

8,137

万元，根据项目实施具体情况，自筹资金约为

2441

万元，银行贷款约为

5696

万元。该项目预计建设

期约为

12

个月。

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北新建材（泉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泉州北新

"

）进行该项目的运作。泉州北新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0

万元，全部为货币出资，经营范围为：装饰石膏板、自装饰

GRC

外墙保温板、矿棉吸音板、

烤漆龙骨、纤维增强水泥瓦及其他相关环保节能产品、新型墙体材料、新型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

属）的技术研发、销售；研发、生产、制造、销售纸面石膏板、轻钢龙骨；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以上

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3

、山东省聊城市火电脱硫综合利用年产

5,000

万平米纸面石膏板生产线项目

该项目位于山东聊城冠县工业园区，主要面向山东、河北、河南地区的市场。项目预计投资约为人民币

12,524

万元，根据项目实施具体情况，自筹资金约为

3757

万元，银行贷款约为

8767

万元。该项目预计建设期约

为

12

个月。

该项目由泰山石膏的全资子公司泰山石膏（聊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聊城泰山

"

）进行运作。聊城泰山

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全部为货币出资，经营范围为：纸面石膏板、石膏粉、石膏砌块、石膏制品、轻

钢龙骨、建材、金属制品（国家禁止或限定公司经营的除外）销售。（上述经营项目涉及行政许可或审批的，凭

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

上述项目的贷款方式如涉抵押重大资产等情况时将另行披露。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三个项目的投资建设有利于加快公司及泰山石膏在全国的石膏板产能布局， 这些项目的建成投产将降

低石膏板制造成本，缩小原材料和产成品的物流半径，从而有效地提高公司经济效益和综合竞争实力，为公

司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上述三个项目均采用附近燃煤电厂治理二氧化硫后的废弃物脱硫石膏为原材料，产品具有节能、利废、

环保等特点，符合国家产业和环保政策，具有明显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上述三个项目的投资建设对当期业绩无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5

日

股票简称：卓翼科技 股票代码：

002369

公告编号：

2012-028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2

年

05

月

18

日召开的

2011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00,0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QFⅡ

、

RQFⅡ

实际每

10

股派

1.800000

元 ；对于

QF

Ⅱ

、

RQFⅡ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06

月

12

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12

年

06

月

13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2

年

06

月

12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2

年

06

月

13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

A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平山民企科技工业园

5

栋

咨询联系人：程利

咨询电话：

0755-26986749

传真电话：

0755-26986712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06

月

05

日

股票简称：卓翼科技 股票代码：

002369

公告编号：

2012-029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

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该方案为：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200,000,000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

股利人民币

2

元（含税），共派发人民币

40,000,000

元，余额

82,058,333.64

元转入下一年度。按照公司《

2011

年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2011

年度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6

月

12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2

年

6

月

13

日。

根据公司

2011

年

9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二届第七次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和

2011

年

10

月

10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 《关于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

议案》、《关于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修订议案》，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

息的，发行数量和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一、发行价格的调整

根据公司

2012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

2012

年

1

月

19

日，即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13.15

元

/

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发行数量和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本次发行底价调整为

12.95

元

/

股。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

（调整前的发行底价

-

现金红利）

=

（

13.15-0.20

）

=12.95

元

/

股。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发行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若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再次发生除权除息事宜，

董事会将按有关规定再次调整发行数量上限与发行 底价。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05

日

证券代码：

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2012-069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淮北骆驼神华饲料

有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3

月

2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12

年年度对外投资计划的议案》，决定成立淮北骆驼神华饲料有限公司（暂

定名，以工商核定为准）等

12

家子公司（具体详见

2012

年

3

月

28

日披露的《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年度对外投资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32

））。

2012

年

5

月

25

日，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

淮北骆驼神华饲料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

注册手续， 并取得了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40621000028505

），具体情况如下：

1

、名称：淮北骆驼神华饲料有限公司

2

、住所：濉溪县百善工业园

3

、法定代表人姓名：阳强

4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5

、实收资本：

3,000

万元

6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配合饲料、浓缩饲料；销售。

8

、成立日期：

2012

年

5

月

25

日

9

、营业期限：

2012

年

5

月

25

日至

2062

年

5

月

23

日

10

、股东及出资情况：公司货币出资

1800

万元，持有

60%

的股权；淮北益农源饲料有限责任公司货币出

资

1200

万元，持有

40%

的股权。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097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

2012-022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

2011

年度分红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底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本公司

201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司以总股本

411,450,000

股为基数，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09721

元（含税），公司

2011

年度分红方案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5

月

24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2

年

5

月

25

日。

目前公司

2011

年度分红方案已实施完成。

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2011

年

12

月

15

日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

2012

年

4

月

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2012

年

4

月

23

日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上

会议逐次审议批准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根据该等议案，若公司股票在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发行底价进行相应调整。

一、发行底价的调整

经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为：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012

年

4

月

6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9.31

元

/

股）的百分之九十，即不低于

8.38

元

/

股。

鉴于公司因

2011

年度利润分配事宜而发生除息，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相应地由不低于

8.38

元

/

股调整为不低于

8.34

元

/

股。

二、其他事项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发行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

600660

证券简称：福耀玻璃 编号：临

2012-020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6

月

5

日下午

3

：

00

在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镇福耀工业村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股东

代理人）共

8

人，代表股份

429,925,781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2,002,986,332

股）的

21.46%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

司董事局召集。因公司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出差在外，无法参加本次会议，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会

议由公司董事曹晖先生主持。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

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证监发

[2006]21

号）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相应修改

<

公司章程

>

有关条款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8

人，代表股份

429,925,7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本次大会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蔡钟山律师、周梦可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604

证券简称：龙力生物 公告编号：

2012-027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2

年

4

月

16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86,4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5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QFII

、

RQFII

实际每

10

股派

0.45

元；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

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6

月

12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2

年

6

月

13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2

年

6

月

12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2

年

6

月

13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

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山东省禹城市汉槐街

1309

号 公司证券部 （邮编

251200

）

咨询联系人：高丽娟 刘春耀

咨询电话：

0534-7288765

传真电话：

0534-7282517

六、备查文件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六日


